
 1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109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壹、依據：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七條規定。 

二、本府 109年廉政工作計畫。 

貳、目標： 

行銷本府廉能施政理念、強化各項廉能措施及深化反貪作

為，深入校園、社區、村里、民間社團及企業團體，結合

民間資源及力量，擴大全民反貪廉政宣導成效。 

參、志工服務項目： 

一、協助本府及所屬政風機構辦理全民督工事項。 

二、協助本府及所屬政風機構辦理廉政行銷及推展廉政反

貪宣導活動。 

三、推廣校園廉政扎根宣導。 

四、協助法務部廉政署推動各項社會參與及廉政宣導活

動，或其他交辦事項。 

肆、年度重點工作實施項目、內容及期程： 

一、招募廉政志工，全年不定期辦理。 

二、志工特殊教育訓練，109年 2至 11月間辦理。 

三、志工專業(成長)訓練，全年度辦理 1至 2次。 

四、志工業務觀摩，擇本縣或他縣市績優志工隊前往觀摩。 

五、每月辦理校園廉政故事扎根宣導。 

六、協助本處辦理校園、社區、村里、機關及社團廉政行

銷宣導。 

七、配合本府參與志願服務評鑑，協助本處辦理參與全民

督工業務。 

八、配合本府參與志工大會師活動。 

九、依所屬政風機構需求，安排協助辦理廉政行銷及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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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活動。 

十、辦理志工年終工作檢討會。 

伍、志工招募對象： 

年滿 18 歲，品德端正，身心健康之現職或退休軍公教人

員、學生、社區人士…，對廉政反貪活動具有服務熱忱及

興趣，願參與志願服務之社會大眾。 

陸、志工之招募方式： 

一、向本府政風處現場報名。 

二、經本處審查合格，完成廉政志工特殊訓練後，予以錄

用。 

柒、志工之服務規定： 

一、服務地點： 

本府暨所屬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及相關活動場所。 

二、服務時間： 

服勤時數以實際報到時間為計算開始（平時、例假日均

同），並以小時為計算單位，值勤完畢並填寫相關紀錄。 

三、服勤穿著： 

值勤應穿著志工背心，配帶服務證，儀容端莊，服裝整

齊。 

捌、志工之訓練方式： 

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權益，適時對志

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本處新進志工頇已完成志工基礎訓練課

程，並取得結業證明書。 

二、特殊訓練：為強化本處志工專業知能，由本處適時舉

辦講授全民督工業務、道路巡視法令及實務、食品安

全衛生法令及實務、故事腳本(劇本)創意寫作實務、

戲劇(舞台)表演訓練、廉政行銷等相關特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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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成長)訓練：依廉政工作需求，安排廉政業務相

關課程，增進廉政志工專業素養。 

玖、志工之權利義務： 

一、權利部分： 

(一)接受足以擔任從事志工工作之教育訓練，並發給完成

訓練之志工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二)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依據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

下從事服務。 

(四)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五)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

估。 

二、義務部分： 

(一)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本處訂定之規章。 

(三)參與本處舉辦之教育訓練。 

(四)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五)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六)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妥善保管本處及相關單位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拾、志工待遇： 

一、志工為無給職，本處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對

於實際服務超過當日中午12時、晚間18時者提供餐點。 

二、志工可參加本處辦理之各項教育、宣導活動、業務觀

摩及餐敘等活動。 

拾壹、志工組織： 

依據本處廉政志工隊組織章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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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志工管理： 

一、制定廉政志工報名表、基本資料表、服務紀錄表、考核

紀錄表，以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料，並指定專責人員督

導及記錄志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

等事宜，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二、對於完成教育訓練，志願從事廉政宣導服務之志工，發

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並不

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

事者，應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 

三、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服務紀錄冊應繼續使用，本

處不另核發。 

四、服務紀錄冊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申請補發。 

五、服務證由本處製發及管理，內容應包括志願服務標誌、

志工姓名、照片、發給服務證之單位、編號。 

六、服務紀錄冊之管理，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

理辦法」辦理。 

拾參、志工任期： 

志工自報名後經本處考核合格起聘任，服務期間未經

停權或解聘者，期滿得繼續擔任。 

拾肆、志工考核： 

志工應遵守本處各項規定，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經隊務會議決議或本處視實際情況，予以警告、

停權或解聘： 

一、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議決議者。 

二、品行不端、行為不檢、言行不當，情節重大者。 

三、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四、無故未提供服務連續超過一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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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 

拾伍、志工獎勵: 

一、 對服務品質優良之志工，應加以獎勵。 

二、 志願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

者，得向本處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 

三、 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者，得檢附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本處提出申請。 

四、 服務年資滿 3 年，服務時數達 300 小時以上者，得

檢具 1 吋半身照片 2 張、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處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五、 本處應協助符合條件之志工，填具獎勵事蹟表及檢

同相關證明文件送主管機關表揚。 

拾陸、報請備查： 

本處應每半年將辦理情形，報請本府社會處備查，以作

為服務績效考核之參據。 

拾柒、經費： 

由本府政風處109年度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拾捌、預期效益： 

藉由本計畫之執行，建立志願服務人員團結和諧之精

神，順利推展各項廉政活動，擴大服務層次，提升志工

服務品質，提供縣民便民服務。 


